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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新社區開發安置九二一震災受災戶作業規範 

 

內政部九十年十二月十日台九十內中字第 9018325 號令訂定 

一、以市地重劃開發新社區安置受災戶時，除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三十四條之一及以土地重劃

區段徵收開發新社區安置九二一震災受災戶土地之處理及配售作業辦法辦理外，其餘仍按平均地權

條例及其施行細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其他市地重劃之法令規定辦理。 

二、為安置受災戶，擬以市地重劃開發新社區者，涉及都市計畫新訂或檢討變更，都市計畫規劃單位應

提供新社區開發都市計畫規劃草案內容送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市地重劃主辦單位 （以下簡稱

重劃主辦單位） 進行可行性評估後據以辦理。 

三、重劃主辦機關擬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前，應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召開說明會，就下列事項詳予說明

，並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二條及第一百零四條至第一百零六條規定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 

（一）辦理市地重劃之意義及目的。 

（二）重劃區應提供安置受災戶之土地面積及其位置。 

（三）土地所有權人之重劃負擔及可配回土地之平均比例。 

（四）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受災戶安置使用土地之補償方式。 

（五）土地分配位置設計原則。 

（六）其他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事項。 

四、以市地重劃開發新社區安置受災戶之重劃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併同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報請

上級主管機關核准： 

（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二）法律依據。（應加敘明係依據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辦理） 

（三）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其土地所有權人總數。 

（五）安置受災戶用地面積。 

（六）重劃地區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未登記地土地面積，與預定指配為公共設施用地及安置

受災戶土地面積。 

（七）土地總面積：指計畫範圍內公、私有土地及未登記地之合計面積。 

（八）公營事業機構所有土地指配為安置受災戶土地面積及協調情形。 

（九）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面積及平均負擔

比率。 

（十）預估費用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工程項目及其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之總

額與平均負擔比率。 

（十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及安置受災戶用地比率概計。 

（十二）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之原則。 

（十三）財務計畫：包括資金需求總額、貸款及償還計畫。 

（十四）預定重劃工作進度表。 

（十五）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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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劃區內公有土地，除依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抵充及指配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外，餘應優先指配為

安置受災戶所需用地，其提供順序同公共設施用地之指配。 

六、安置受災戶所需用地，依前項以公有土地指配結果仍有不足者，以公營事業機構所有土地優先指配

之，區內有二以上公營事業機構擁有土地者，其指配順序，由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協調決定之。 

七、安置受災戶土地若採以素地配售予受災戶者，應配合重劃土地交接時程，同時辦理地籍整理及土地

交接；若係由安置單位興建房屋併同土地配售者，安置單位應於地上物補償完竣，且拆遷期限屆滿

後方得進場施作。 

八、市地重劃及安置受災戶之財務，主辦單位得合併處理，亦得分別處理。其採合併處理者，由主辦安

置單位負責籌措、調度及辦理結算，採分別處理者，依下述原則辦理： 

（一）安置單位於受安置戶繳納地價款時，應於收款後一週內全數轉繳重劃單位，至安置土地讓售

款額繳清為止。（上述讓售款額係指重劃單位讓售予安置單位之價款） 

（二）前款土地價款應於重劃主要作業完成後六個月內，辦理財務結算前繳清；其未能以受安置戶

繳納之地價款付清者，應由安置單位籌措財源墊支。 

九、市地重劃之規劃設計費，得向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申請補助；其餘開發成本亦得向該基金

申貸。其成本應將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之補償費概估納入。 

十、縣（市）政府辦理重劃之人力不足者，得洽商內政部採合辦方式進行開發，其業務分工由雙方商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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